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C/SLP_ANNEX III-1_CHI.DOC 

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  

附件 I I I - 1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1 組申述及 規劃署的回應 的摘要  

第 1 組 申述書 (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至 R 1 0 8 1 7 ) 主要由 村民

及 相 關 團 體 提 交 。 他 們 的 申 述 理 據 和 建 議 及 規 劃 署 的 回 應 撮 述 如

下：  

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申述理據   

A . 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沒

有足夠的 土地  

 

擬 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未

能 滿 足 日 後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需

求 ， 而 且 礙 於 地 形 上 的 限 制 ，

可 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亦

不足夠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2 ( a ) 至 ( e ) 段  

建議  

( 繪 圖 H - 1 及圖 H - 1 a )  

 

P 1 .  擴 展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

的範圍  
 

應 把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範

圍 擴 展 至 毗 鄰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

區 」 地 帶 及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河

谷 中 游 和 上 游 的 地 方 。 擴 展 後

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面 積

應 不 少 於 7 . 1 5 公 頃 ， 亦 不 應

涵蓋陡坡、河流及墓地。  

同上  

P 2 .  促 進 生 態 旅 遊 發 展 的 整 全

方案  
 

為 促 進 生 態 旅 遊 的 發 展 ， 建 議

改 劃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及 部

分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用 途 ， 並 劃

定 道 路 所 在 的 地 方 。 有 關 的 建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4 ( a ) 至 ( f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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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議如下：  

( i )  把 濕 地 連 同 防 波 堤 旁 邊 一

段 「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

溪 」 由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

帶改劃為「綠化地帶」。  

( i i )  把 濕 地 及 旁 邊 的 地 方 由

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及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改 劃 為 「 康

樂 」 地 帶 ， 以 便 發 展 低 密

度 康 樂 用 途 ， 包 括 郊 野 學

習 ／ 教 育 ／ 遊 客 中 心 ， 推

廣生態旅遊。  

( i i i )  把 學 校 舊 址 及 旁 邊 的 地 方

由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及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改 劃 為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

以 便 發 展 鄉 公 所 及 遊 客 中

心。  

( i v )  把 池 塘 及 毗 連 擬 議 「 鄉 村

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多 個 地 方

( 包 括 梯 田 ) 由 「 自 然 保 育

區 」 地 帶 及 「 綠 化 地 帶 」

改 劃 為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， 以

作 農 業 用 途 ， 例 如 休 閒 農

業。  

( v )  因 應 上 述 改 劃 建 議 ， 為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、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、 「 康 樂 」

地 帶 、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地 帶 及 「 農 業 」 地 帶

擬 備 了 一 套 新 的 《 註 釋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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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( 附 件 V I ) 。  

( v i )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， 把

現 有 的 行 人 徑 及 旁 邊 由 防

波 堤 至 擬 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至少 闊 2 . 5 米的

地方顯示為「道路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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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  

附件 I I I - 2   

第 2 組申述及 規劃署的回應 的摘要  

第 2 組 申述書 (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) 主要

由 立 法 會 議 員 和 環 保 ／ 關 注 組 織 提 交 。 他 們 的 申 述 理 據 和 建 議

及規劃署的回應撮述如下：  

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申述理據   

B .  劃設「鄉 村式發展」地帶   

B 1 .  小型屋孙需求  

擬 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佔

地 約 4 . 1 2 公 頃 ， 面 積 實 在 太

大，而且會興建 1 3 4 幢屋孙，

規劃人口達 1  0 0 0 。根據二零

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 料 ， 鎖 羅

盆 的 人 口 為 0 ， 該 區 亦 沒 有 尚

待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孙 申 請 。 政 府

應 提 出 理 據 ， 說 明 為 何 要 劃 設

這 樣 大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

帶。  

小 型 屋 孙 的 需 求 無 窮 無 盡 ， 所

謂 需 求 數 字 ， 並 無 理 據 可 證 ，

亦 未 有 核 實 。 現 行 的 小 型 屋 孙

政 策 不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

則 ， 大 部 分 申 請 都 濫 用 這 項 政

策 。 當 局 應 對 村 民 真 正 需 要 的

小 型 屋 孙 數 目 作 出 更 確 切 的 估

計 ， 並 據 之 劃 設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。  

每 宗 小 型 屋 孙 申 請 都 必 須 附 有

證 明 文 件 ， 證 明 申 請 人 有 需 要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2 ( e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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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建 屋 自 住 。 此 外 ， 也 應 限 制 祖

傳 或 繼 承 得 來 的 鄉 村 土 地 的 轉

讓 ， 盡 量 使 小 型 屋 孙 仍 由 原 居

村 民 擁 有 ， 不 會 售 予 外 來 人 圖

利。  

B 2 .  對 區 內 生 境 和 周 邊 地 區 環

境的影響  

發 展 鎖 羅 盆 地 區 ， 對 區 內 食 蟹

獴 和 豹 貓 的 生 境 會 有 負 面 影

響 。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固 然

過 大 ， 來 自 地 帶 內 小 型 屋 孙 的

強 光 更 會 影 響 本 地 稀 有 的 褐 扁

顱蝠。  

鎖 羅 盆 沒 有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

統 ， 區 內 小 型 屋 孙 的 污 水 只 可

由 原 地 設 置 的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

系 統 處 理 。 此 外 ， 該 區 沒 有 道

路 可 達 ， 如 何 能 妥 善 維 修 保 養

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， 令 人 存

疑 。 污 染 物 最 终 會 流 入 附 近 的

水體，污染環境。  

鎖 羅 盆 地 底 表 層 的 沉 積 物 含 有

透 氣 和 高 滲 透 力 的 沉 澱 物 ， 使

污 水 流 走 得 極 快 。 因 此 ， 污 水

雖 經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處

理 ， 但 到 達 大 海 前 仍 然 淨 化 得

不 夠 。 當 局 沒 有 針 對 污 水 會 累

積 滲 透 入 附 近 地 區 這 個 問 題 進

行地質評估。  

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僅 可 作 程

度 最 低 的 污 水 處 理 ， 其 排 出 的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2 ( f ) 至 ( j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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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污 水 仍 然 含 極 大 量 營 養 物 、 有

機 物 和 微 生 物 。 要 有 效 減 少 這

些 物 質 ， 地 層 情 況 必 須 合 適 ，

而 有 關 地 區 的 發 展 密 度 亦 要

低 。 若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保

養 不 足 ， 加 上 數 目 增 加 ， 長 遠

來 說 ， 往 往 未 能 有 效 清 除 污 染

物。  

鎖 羅 盆 外 的 卲 澳 海 位 於 大 鵬 灣

水 質 管 制 區 內 ， 與 印 洲 塘 海 岸

公 園 和 鴨 洲 魚 類 養 殖 區 非 常 接

近，前者相距約 1 公里，後者

相距約 1 . 5 公里， 因此， 鎖羅

盆 擬 議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

內 的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對 水

質 的 影 響 累 積 下 去 ， 會 污 染 鎖

羅 盆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生 境 及 附

近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區 ， 包 括 印 洲

塘海岸公園。  

B 3 . 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

《註釋》  

應 對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施 加

更 嚴 格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規 定 發 展

「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孙 」 、 「 食

肆 」 及 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」 ，

以 及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、

加 建 、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都 必

須先取得規劃許可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2 ( k ) 段  

B 4 . 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 

當 局 沒 有 調 查 ／ 評 估 增 建 小 型

屋 孙 ， 在 環 境 、 排 水 、 景 觀 及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2 ( l ) 及 ( m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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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交 通 各 方 面 會 對 該 區 有 何 潛 在

的 累 積 影 響 。 對 於 郊 野 公 園

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 用 途 和 可

建 的 小 型 屋 孙 的 數 目 ， 當 局 應

作 出 有 根 據 及 負 責 任 的 決 定 ，

所 以 事 前 必 須 審 慎 研 究 個 別

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的 承 受 力 和

郊 野 公 園 所 有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」的整體承受力。  

當 局 也 沒 有 定 下 任 何 計 劃 改 善

基 礎 設 施 ( 例 如 排 污 、 道 路 、

泊 車 位 及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) 以 配

合 鎖 羅 盤 的 新 發 展 和 該 區 遊 人

的 需 要 。 當 局 應 擬 備 鄉 村 發 展

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工 程 計 劃 ， 改

善 鎖 羅 盤 的 基 礎 設 施 和 其 他 設

施 ， 防 止 現 有 的 鄉 村 污 染 該

區。  

C .  劃 設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是 否 足

夠的問題  

 

鎖 羅 盤 河 的 下 游 已 鑑 定 為 「 具

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」 ， 毗 鄰

該 河 上 游 的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也 具

重 要 的 生 態 價 值 ， 所 以 應 劃 作

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。 「 綠 化

地 帶 」 的 真 正 規 劃 意 向 可 能 並

非 作 保 育 ， 因 為 常 有 擬 在 「 綠

化 地 帶 」 發 展 小 型 屋 孙 的 申 請

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日 後 可 能 會

對 該 濕 地 及 河 岸 區 造 成 不 能 挽

救的影響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3 ( a ) 至 ( c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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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及 「 自 然 保 育

區」地帶的《註釋》  

為 免 有 人 在 申 請 更 改 土 地 用 途

前 破 壞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

生 態 (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

動 ) ， 不 應 容 許 在 「 自 然 保 育

區 」 地 帶 和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內 發

展 「 農 業 用 途 」 、 「 農 地 住 用

構 築 物 」 、 「 燒 烤 地 點 」 、

「 野 餐 地 點 」 、 「 公 廁 設 施 」

和 「 帳 幕 營 地 」 ， 或 應 把 這 些

用 途 列 於 第 二 欄 ， 規 定 要 向 城

規會取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2 ( k ) 段  

D .  生態資料   

環 保 ／ 關 注 組 織 提 交 的 申 述 書

載 有 生 態 資 料 ， 證 明 該 區 的 保

育 價 值 ， 有 關 資 料 的 要 點 撮 述

如下：  

( i ) 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公 司

的 一 項 研 究 曾 在 鎖 羅 盆 錄

得 共 2 4 4 種 維 管 束 植 物

( 其中 7 種具保 育 價值 ) 、

1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蜻 蜓 、

1 1 種本地魚 ( 其中 3 種具

保 育 價 值 ) 、 2 種 兩 棲 類

動物及 3 種 具保育價值的

哺乳類動物 。  

( i i )  香 港 觀 鳥 會 等 組 織 曾 在 鎖

羅 盆 及 附 近 一 帶 錄 得 3 8

種雀鳥，當中 1 0 種具保

育 價 值 ， 包 括 綠 翅 金 鳩 、

灰 樹 鵲 和 冠 魚 狗 。 另 外 ，

備 悉 。 另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

件 第 5 . 1 3 ( a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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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在 擬 議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

帶 附 近 的 淡 水 沼 澤 可 找 到

水 蕨 ， 這 種 植 物 在 中 國 內

地 列 為 「 國 家 二 級 保 護 」

植 物 ； 此 外 ， 該 處 也 曾 錄

得 青 鱂 這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

魚。  

( i i i )  在 卲 澳 海 可 找 到 管 海 馬 ，

這 個 獲 國 際 自 然 保 護 聯 盟

列 為 易 危 的 物 種 ， 現 正 受

到 村 屋 造 成 的 水 污 染 威

脅。  

E .  把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」指定 為 郊野公園  

 

訂 立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 」 政 策 的 目 的 ， 是 要 保 護

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免 因 「 不 協

調 的 發 展 」 ( 例 如 在 農 地 及 樹

林 和 河 流 附 近 發 展 大 量 新 的 小

型 屋 孙 ) 而 面 臨 「 即 時 的 發 展

威 脅 」 。 可 是 ， 為 「 不 包 括 的

土 地 」 而 制 訂 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 」 地 帶 的 範 圍 ， 使 這 些 土 地

面 臨 更 大 規 模 的 「 即 時 的 發 展

威 脅 」 ， 這 樣 不 但 違 反 當 局 所

申 明 的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 」 政 策 ， 亦 不 符 國 際 性 的

《生物多樣性公約》。  

從 生 態 、 景 觀 和 康 樂 的 角 度 而

言 ，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 」 與 毗 連 的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相

連 ， 所 以 應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3 ( d ) 及 ( e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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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圍 ， 這 樣 ， 各 項 發 展 便 須 經 郊

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及 漁

護 署 審 批 ， 而 當 局 亦 會 着 力 管

理 ， 包 括 進 行 生 境 及 美 化 市 容

設 施 改 善 工 程 、 定 期 巡 邏 和 監

察 ， 以 及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對 付 違

規情況。  

建議 ( 繪圖 H - 2 及圖 H - 1 a )   

P 3 .  局 限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

的範圍  

 

應 把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範

圍 局 限 於 現 有 的 鄉 村 構 築 物 所

在 之 處 ／ 屋 地 ( 現 有 已 成 頽 垣

的屋孙四周的 2 0 米範圍內 ) 和

已 獲 批 准 興 建 小 型 屋 孙 的 地

點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2 ( a ) 至 ( e ) 段  

P 4 .  把 鎖 羅 盆 河 的 上 游 和 支

流 、 沿 河 地 區 和 毗 連 的 次

生 林 地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

區」地帶  

 

為 加 強 保 護 鑑 定 為 「 具 重 要 生

態 價 值 的 河 溪 」 的 鎖 羅 盆 河 下

游 ， 應 把 該 河 的 上 游 和 支 流 、

沿 河 地 區 連 該 河 兩 岸 作 為 緩 衝

區 的 最 少 3 0 米 範 圍 內 的 地

方 ， 以 及 毗 連 的 林 地 ， 由 「 鄉

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和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改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

帶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2 ( g ) 至 ( i ) 段  

P 5 .  把 海 草 床 及 毗 連 的 紅 樹 林

由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改

劃 為 「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

點」地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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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要點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把 海 草 床 及 旁 邊 的 紅 樹 羣 落 由

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改 劃 為

「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」 地

帶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4 ( j ) 段  

P 6 .  把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

地」指定 為 郊野公園  

 

應 把 鎖 羅 盆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，

以 保 護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 ，

另 應 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

期 延 長 最 少 一 年 ， 以 便 進 行 所

需 的 程 序 。 在 此 期 間 ， 應 把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、 「 綠 化

地 帶 」 及 非 保 育 地 帶 改 劃 為

「 未 決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， 以 保 護

該區的天然環境。  

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5 . 1 4 ( k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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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  

附件 I I I - 3   

《鎖羅盆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/ N E - S L P / 1 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述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述編號 

(TPB/R/S/NE-SLP/1) 

申述要點 

[申述書提出的建議] 

及規劃署的回應 

(見附件 III-1 及 III-2) 

第 1 組 

R1 至 R798、R10736、R10739、R10740、R10741 及

R10748 至 10817 

A [P1、P2]  

R10737、R10738 及 R10742 至 10747 A [P2] 

第 2 組 

R799 至 R3655、R10824、R10833、R10835 及 R10836 B、C、E [P3、P4、P6] 

R3656 至 R10542 及 R10847 B、E [P3、P6] 

R10543 及 R10819  B、D [P3、P6] 

R10544 及 R10545 B、D、E [P3、P6] 

R10546、R10845 B、E 

R10547 及 R10732 E [P3] 

R10548、R10569、R10825、R10853 及 R10854 B [P3、P6] 

R10549 、 R10553 至 R10555 、 R10558 至 R10568 、

R10572 至 R10576 、 R10580 、 R10581 、 R10728 、

R10729、R10735、R10851、R10855 及 R10856 

B 

R10550、R10578 及 R10579 B、C、E [P3、P6] 

R10551 、 R10552 、 R10556 、 R10557 、 R10588 至

R10727 、 R10730 、 R10731 、 R10826 、 R10828 至

R10832、R10846、R10849、R10850 及 R10858 

B [P3] 

R10570 [P6] 

R10571 、 R10577 、 R10733 、 R10734 、 R10842 至

R10844、R10852、R10853 及 R10857 

B [P6] 

R10582、R10583 至 R10585 及 R10837 至 R10839 B、C [P3、P4、P6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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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編號 

(TPB/R/S/NE-SLP/1) 

申述要點 

[申述書提出的建議] 

及規劃署的回應 

(見附件 III-1 及 III-2) 

R10587 B、D、E [P3、P4、P6] 

R10818 B、D [P3] 

R10820 及 R10821 B、D [P3、P4、P6] 

R10822 及 R10856 B [P3、P5] 

R10823 及 R10827 B、D 

R10834 B、C、D、E [P3、P4、P6] 

R10840 及 R10841 B、D [P6] 

R10848 B、E [P3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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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  

附件 I V   

對申述的 意見及規劃署的回 應的摘要  

 

意見編號  理由  規劃署的 回應  

第 1 組  

C 3 6 6 9 至

C 3 6 7 6  

( 合共 8 份意見

書 )  

這 些 意 見 書 由 原 居 村 民 及 個 別 人 士

提交。他們表示支持 R 1 至 R 7 9 8 及

R 1 0 7 3 6 至 R 1 0 8 1 7 的申述，因為

這 些 申 述 尊 重 村 民 及 其 私 人 財 產 ，

對 保 存 具 歷 史 價 值 的 鄉 村 十 分 重

要。他們反對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

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的申述，因為

這 些 申 述 不 尊 重 村 民 的 私 人 產 權 。

由 於 目 前 監 管 鄉 村 發 展 的 規 例 已 足

夠 ， 因 此 無 須 按 環 保 份 子 的 建 議 再

加其他 規例。  

見 城 市 規劃 委 員 會

文件第 5 . 1 2 ( a ) 至

( e ) 段  

第 2 組  

C 1 至 C 3 6 5 5、

C 3 6 6 1 及

C 3 6 7 7  

( 合共 3  6 6 9 份

意見書 )  

A .  這 些 意 見 書 主 要 由 環 保 ／ 關 注

組 織 ( 包 括 西 貢 之 友 ( C 3 6 4 0 ) 、

創 建 香 港 ( C 3 6 4 1 ) ) 及 個 別 人 士

提 交 。 他 們 表 示 支 持 申 述 書 編

號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

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提出的反

對意見和建議。  

B .  他 們 就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

圖 ( 下 稱 「 草 圖 」 ) 所 提 出 的 主

要意見及建議如下：  

 劃設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 

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面 積 過

大 ， 並 沒 有 證 據 證 明 有 此 需

要 ， 因 為 村 代 表 所 提 供 的 小 型

屋 孙 需 求 數 字 根 本 未 經 核 實 ，

而 該 區 現 時 亦 沒 有 人 口 。 另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見城市規劃委員會

文件第 5 . 1 2 ( a ) 至

( j )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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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， 主 要 的 濕 地 與 擴 展 了 的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之 間 並 沒

有 緩 衝 區 相 隔 。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 」 地 帶 劃 得 過 大 ， 而 且 劃 設

這 樣 大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

也 沒 用 ， 因 為 村 屋 所 設 的 化 糞

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會 造 成 很 大 的

排 污 問 題 ， 而 郊 野 公 園 的 生

態 、 景 觀 和 康 樂 價 值 受 損 的 可

能 性 亦 會 增 加 。 最 重 要 的 是 ，

當局應檢討小型屋孙政策。  

  劃 設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是 否 足 夠 的

問題  

 鎖 羅 盆 河 的 上 游 及 樹 林 只 劃 為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。 對 於 擬 在 「 綠

化 地 帶 」 進 行 的 發 展 ， 城 市 規

劃 委 員 會 通 常 都 會 批 准 。 這 些

「 綠 化 地 帶 」 一 旦 獲 准 進 行 發

展 ， 所 造 成 的 污 染 累 積 下 去 ，

最 終 會 破 壞 整 條 河 及 有 多 樣 化

生境的濕地。  

見 城 市 規劃 委 員 會

文件第 5 . 1 3 ( a ) 至

( c ) 段  

 把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

指定為郊野公園  

 應 把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納 入 附

近 的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。 因 此 ， 應

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 期 延

長 最 少 一 年 ， 以 便 當 局 完 成 把

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納 入 郊 野 公

園範圍的程序。  

見 城 市 規劃 委 員 會

文件第 5 . 1 3 ( d ) 及

( e ) 段  

C 3 6 5 6 至

C 3 6 6 0 ，

C 3 6 6 2 至

C 3 6 6 8  

這 些 意 見 書 由 環 保 ／ 關 注 組 織 ( 即 香

港 鄉 郊 基 金 ( C 3 6 5 7 ) ) 及 個 別 人 士 提

交 。 他 們 並 沒 有 指 明 其 意 見 與 哪 項

申 述 有 關 ， 但 大 致 反 對 這 份 草 圖 ，

理由與上述 的相似。  

同上 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